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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对于给我们的回复，一会儿说‘不属

实’，一会儿说‘部分属实’，这么重要的问题，怎能当

儿戏？诉求：我们希望能够彻查此事，给老百姓一个

明确的答复”的问题

经调查，润滑油项目按照法定程序开展环境影响

评价，组织专家技术评审、批前公示、批后公示等，适

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安评分析该项

目选址符合安全、消防距离要求，项目从选址、规划、

安全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规定，故润滑油项目所反映问

题不属实。但是，在以往的群众来电来信中，包含其

他部分属实问题，因此，综合定性为“部分属实”。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居民反映问题，郑州高新区高度重视，近期

连续召开多次专题会议，成立了中石化润滑油项目问

题专项工作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关心的问题逐

条进行梳理研判，并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一是在

六月底前，组织规划、安监、环保等部门会同上级业务

部门和专业机构专家、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召开座

谈会，对项目涉及的规划、安全、环保等问题进行沟

通、解释及答疑；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制作发放宣传

片、宣传资料等，增进群众对该项目的了解；三是组织

现场考察活动，邀请群众代表到润滑油公司或同类企

业，实地参观，让群众直观了解项目的生产工艺、污染

防治设施、对环境影响等情况，主动沟通，消除顾虑，

争取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
无。

【第19批】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80001

反映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2017 年 8月 3日，有人向黄河滩地

湿地倒了几百万立方米渣土，向郑州黄河河务局、惠

金黄河河务局举报，查处结果是惠济区政府给村里有

手续，无法查处；希望督察组能实地暗访，诉求人可以

配合。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督办问题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江山路黄河

大堤向北 1500米河南绿峰标识牌入口处，为孙庄村

土地。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9日，郑州市惠济区对督办问题进

行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该地块已长满荒草，西侧

存有部分堆土。经查，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未对该地块

弃土办理任何手续，该地块原有大坑塘 1处，占地约

300亩，现已全部平整，高出地面0.5米。2017年 8月

3日 21时，惠金河务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称有

人在坑塘内倒土，惠金河务局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

进行核实，现场确有车辆在此倒土，当事人属于百汇

文创实业有限公司，称倒土是为坑塘回填复耕。惠金

河务局对其下达《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惠

金黄停通字〔2017〕第 53号），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同时，惠金河务局对该区域进行重点巡查。

2017年至今，未发现有车辆在此弃土。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惠金河务局将督促对西侧部分堆土进行清理，预

计于 7月 5日前清理完毕。下一步，郑州市惠济区将

加大督导检查力度，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问责情况：
无。

【第19批】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80030

反映情况：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办事处保合寨村，现在环保

督察黄河大堤林带，在林带有人建仓库、养殖场。大

河路办事处领导不作为，对 20 年之久有手续的仓库、

养殖场进行拆除，那些没有手续的仓库、养殖场反而

通过关系得以保留。没有手续的有：5 组朱国平盖的

3 层仓库，5 组组长李保刚 1000 多平方米仓库，李鹏

800 平方米仓库，8 组谢俊峰仓库、农家乐，谢天增、谢

以松、谢以杰、谢峰妞、国忠的仓库，9 组李栓柱、宋小

录、王金松、王小顺、宋虎军的仓库，宋虎军屠宰场

4000 多平方米，11组的郭福来仓库 2000 多平方米。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督办问题中涉及的黄河大堤林带位于郑州市惠

济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保合寨村，属于郑州市惠济区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管辖。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9日，郑州市惠济区对督办问题进

行现场调查。经查，2018年 6月 16日，郑州市惠济区

开展联合执法，对林带内没有办理林地占用手续的建

筑物下达责令拆除通知书，保合寨村林带在此次清理

范围内。

经查，保合寨村林带内有 5 家仓库，没有养殖

场。5家仓库分别为：5组朱国平 3层仓库、李保刚

1000多平方米仓库，9组李栓柱仓库、宋小录仓库、王

金松仓库，这5家仓库均无相关手续。

反映问题中涉及的“5组李鹏 800平方米仓库，8

组谢俊峰仓库、农家乐，谢天增、谢以松、谢以杰仓库，

9组宋虎军仓库，11组郭福来 2000多平方米仓库”，

经核实，以上 7家均为自家居住房屋。谢峰妞、国忠

仓库经核实为空院。9组无王小顺此人。

综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年 6月 16日，惠济区已对排查出的仓库下

达责令拆除通知。截至 6月 23日，已拆除 3家，剩余

将于6月 30日前全部拆除完毕。

下一步，郑州市惠济区将加大监督监管力度，避

免类似问题的出现。

问责情况：
无。

【第12批】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52

反映情况：
1.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南荆路与京广路段，地下

排污管道污水外溢，气味难闻。2.京广路到紫荆山路

段雨水井篦子被垃圾覆盖。3.嵩山路侯寨垃圾处理

厂难闻异味。4.芦庄路南四环往南填埋垃圾很多，没

人清理。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

一、基本情况

反映问题涉及的工程有：郑州市南四环快速化

工程（嵩山路—中州大道）和郑州市京广快速路工程

（渠南路—绕城高速）。其中南四环快速化工程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开工建设，京广路以西段道路、桥

梁、排水等工程于 2016年 6月底完成。郑州市京广

快速路工程（渠南路—绕城高速）于 2013年 6月 8日

开工建设，桥梁、地面道路工程于 2017年 9月 26日

全部完成。按照规划，南四环南北两侧雨水均由西

向东排放，向东与京广快速路雨水系统连接。郑州

市京广快速路工程（渠南路—绕城高速）雨污水工

程，因征迁不到位，部分段落无法施工，至今没有验

收，不能投入使用。

南荆路为二七区四环以南的南岗刘村内道路，该

道路原为敏山路，属于乡村道路，南荆路北端与南四

环平交，道路以西（含道路）属于郑州市二七区，道路

以东属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21日，郑州市城建委立即组织郑州

市二七区、管城回族区相关单位及施工、监理单位对

现场情况进行了调查。南四环快速化工程现场路面

污水为南四环沿线部分建筑工地、居民小区、市场等

排放至南四环道路雨水系统。经查，地下排污管道污

水外溢的原因有：1.郑州市南四环快速化工程（嵩山

路—中州大道）与郑州市京广快速路工程（渠南路—

绕城高速）雨水系统衔接处出现淤积堵塞，现场也产

生了部分破坏与掩埋；2.郑州市京广快速路工程（渠

南路—绕城高速）雨污水系统未能投入使用，一方面，

因征迁不到位，导致部分雨污水管道无法施工，另一

方面，已建好的工程周边没有配套的市政雨污水排水

管网与之对接，导致南四环地下雨污水无法通过京广

快速路雨水工程排出；3.南四环（南荆路—京广路）道

路南侧由于检查井堵塞，管内的污水通过京广路边井

返流溢出，流到路面上。

综上，该举报问题属实。

问题2：

一、基本情况

反映问题位于南四环京广路至紫荆山路段。现

清扫保洁模式为市场化运营，具体保洁单位为郑州市

路通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现场查看，因夏季雨水增多及道路施工等因

素，在南四环南荆路至龙飞搅拌站路段存在雨水井篦

子被垃圾覆盖的问题，其他路段未发现垃圾覆盖雨水

井问题。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属实。

问题3：

一、基本情况

该问题涉及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郑

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该中心位于郑州市南郊二七

区侯寨乡张李垌村曹洼东沟，距市中心 14公里。该

工程于 1998 年经省计委批复立项，2003 年 1月《郑

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了省计委

的批准；2003年经市规划局批复了郑州市垃圾综合

处理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3年 4月《郑州市垃

圾综合处理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得到了省环保局

的批复；2004年 5月省发改委批准了该项目的工程

初步设计。本工程采取卫生填埋垃圾处理工艺技术

方案。工程处理能力 2300 吨/日。填埋场总库容

1573万立方米，场区总占地面积 1280亩，设计使用

年限为22年。

本工程依照《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于2004年 3月完成了土地确

界工作，根据工程的实际先行一期建设工程。一期工

程投资 16400 万元，主要包括：进场道路、环场道路

（部分）、截排洪工程、填埋A、D区（土方、人工防渗、

导渗、导气工程）、调节池、储液池、污水处理工程、计

量监测设备及辅助工程，于 2005年 10月投入运营。

2012年 7月开工建设了填埋 E区，同年建成投入使

用，C区2015年 7月投入使用。

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于 2005 年

开工建设，按设计的排放指标，符合当时的《生活垃

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二级排放

限值。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根据郑州市创建国家环

保模范城的要求，2006 年 12 月对郑州市垃圾综合

处理厂污水处理站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原处理系

统基础上增加深度处理工序，建设了膜处理车间，

使 出 水 达 到《生 活 垃 圾 填 埋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GB16889-1997）的一级标准。渗滤液处理升级

改造工程处理规模为 300 吨/日，总投资 3800 万

元，其中包括反渗透系统 65m3/d、钠滤系统 235m3/

d 及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2007 年建

成试运行，2008 年经环保验收，2009 年 6月正式投

入生产。2015年由市公用集团建成投运 600吨/天

的渗滤液扩建工程。

2014年 2月 28日由郑州新冠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实施沼气并网发电。

垃圾处理厂自2005年 10月运行以来，已运行近

13年。生活垃圾设计日处理量为 2300吨，随着城市

框架的不断拉大及人口急剧增加，现生活垃圾日进厂

量5000余吨，已严重超负荷运行。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4日，郑州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处

及郑州垃圾综合处理厂等相关人员对问题所在地第

一时间进行了实地排查走访。经过对市垃圾综合处

理厂垃圾渗滤液处理场区和车间、垃圾作业面现场、

沼气发电现场和进厂车辆查看，垃圾综合处理厂按照

垃圾卫生填埋规范进行作业，没有发现有违规的作业

现象；郑州垃圾综合处理厂目前承担全市大部分生活

垃圾的填埋工作，由于进厂量大，为避开交通高峰期，

比较集中在晚上进厂，加之在气象扩散条件比较差的

情况下，作业现场会有一定的味道产生。针对这一问

题，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力争将这一影响减到最低。

综上，该问题属实。

问题4：

一、基本情况

芦庄路项目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金水源办事处，建

设单位为郑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施工单

位为河南省亚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经调查，芦庄路东段（望桥路—百荣路）地下埋藏

生活垃圾段分布范围长度 1.2km，红线内宽度在 15~

36m，深度约 4~16m。此处生活垃圾属于一二十年

前，因市政设施不完善，郑州市周边无垃圾处理厂，城

区生活垃圾运往此处进行填埋。芦庄路施工单位破

除原混凝土路面并开挖探坑后发现，生活垃圾外运工

程量巨大，且周边楼房已基本完工，生活垃圾全部挖

除，不具备施工条件且对周边楼房有很大安全隐患。

经设计单位优化处理方案，采用预制管桩进行地基处

理。经核算，该路段生活垃圾处理需增加投资远远超

出原工程概算的 10%，属于重大设计变更。按照基

本建设程序，需由郑州市发改委、郑州市财政部门进

行审批后方可调增工程费用。

群众反映的“芦庄路南四环往南填埋垃圾很多，

没人清理”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问题1：

1.郑州市公路工程公司负责疏通南四环快速化

项目范围内的雨水管道。2.中交三公局负责疏通京

广快速路工程（渠南路—绕城高速）（重点为侯贾路

处）积水问题；3.督促施工、监理单位共同做好现场定

期巡查工作，建立南四环道路巡查管理长效机制；4.

经细致排查，郑州市二七区与管城回族区联合对排出

污水的污水口进行了封堵，同时，对该污水口向南约

40米处草丛里一处疑似污水管道进行了截断，确保

该路段不再发生污水直接排入区域内雨水管网或道

路路面问题。

问题2：

针对南四环雨水井篦子被垃圾覆盖问题，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市政局第一时间下发督察通报，要求现作

业单位对保洁范围内的雨水井进行排查整改，目前已

经全面排查完毕。针对南四环南荆路至龙飞搅拌站

路段存在雨水井篦子被垃圾覆盖的问题，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市政局已组织卫生队应急保障队伍对该垃圾

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该路段已经整改完毕。

问题3：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立即加大除臭力度，每日

进行8次除臭、2次消杀作业，确保全覆盖、无死角，有

效减少恶臭对大气影响，使异味降至最低。同时，对

异味给周围居民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

（一）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针对异味采取的

措施

1.抓紧规划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2016 年

因规划调整，该场 650 万吨库容用于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剩余约 900 万吨库容已填埋约 600 万吨，

按照年进场量 180 万吨计算，剩余库容仅能够使用

不足 2年。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23 号）文件

精神，郑州市规划建设东部、西部、南部三座垃圾焚

烧发电设施，合计日处理能力约 11000 吨。郑州市

南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日处理能力 1000 吨已

于 2017 年 12 月建成投入使用；郑州东部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2017 年 10 月已开工建设，设计日处理能

力 4000 吨，计划 2019 年 6 月建成投入使用。根据

郑州市垃圾处理能力的现状，抓紧启动南部二期日

处理能力 2000 吨新建和西部日处理能力 4000 吨

搬迁扩能工作。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使用后，市垃

圾综合处理厂将停止垃圾进厂，剩余库容作为焚烧

飞灰填埋使用。

2.扩建渗沥液储存设施，增加渗沥液存储能力。

原垃圾填埋场同步建设的渗沥液处理设施日处理能

力为300吨。随着垃圾量的增加，为解决原有渗沥液

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2014年 10月开工建

设渗沥液处理二期工程，日处理能力 600吨，2015年

7 月竣工投入使用，渗沥液的日处理能力达到 900

吨。同时，为保证满足积存渗沥液存储，2017年下半

年启动了填埋场B区建设，计划用于应急存放渗沥液

50万吨，待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投入使用后，该区域

将用于焚烧飞灰的填埋处理。

3.及时增建沼气发电设施。为解决填埋场产

生的沼气污染环境的问题，2014年 3月沼气发电项

目一期工程 3台发电机组建成并网运行，日处理沼

气 4万立方米。随着垃圾进场量的增加，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7月先后增加 3台发电机组，目前 6台

发电机组日处理沼气 8万立方米，日发电量 14.5 万

千瓦时。

4.完善雨污水分流措施，实行垃圾堆体膜覆盖。

为减少垃圾渗沥液的产生和异味的扩散，2017年下

半年报请市政府批准，对 22万平方米垃圾堆体进行

膜覆盖，总投资910万元，随着该项目的完成，将对外

溢的废气进行收集用于发电，并将大大减少雨水的渗

入，减少渗沥液的产生。该项目预计 2018年 6月底

完成。

5.采取渗沥液调节池加盖措施。为有效减少雨

水与渗沥液混流和渗沥液挥发对大气产生的影响，

2018年 5月开始对 2.5 万平方米垃圾渗沥液调节池

采取加盖措施，总投资 650万元，计划 2018年 6月底

结束。


